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健全新住民子女教育學 

    習環境，支持新住民子女多元展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補助對象如下： 

 (一)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及國立大學附設（屬）中小學（以簡稱學 

   校）。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 

  

三、 

本要點補助之項目如下： 

 

（一） 

營造學校多元文化環境之設備或設施。 

 

（二） 

實施新住民子女華語文學習扶助課程。 

 

（三） 

辦理教師新住民多元文化研習。 

 

（四） 

辦理新住民多元文化或國際日活動或拍攝多元文化教育議題微電影。 

 

（五） 

編印、購置或研發多元文化教材或其他教學材料。 

 

（六） 

實施諮詢輔導方案。 

 

（七） 

辦理教學支援人員增能培訓及相關專業成長。 

 

（八） 

辦理親職教育研習。 

 

（九） 

辦理新住民語文樂學活動（含親子共學）。 

 



（十） 

推動新住民語文課程。 

 

（十一） 

補助新住民子女教育行政人力。 

 

（十二） 

補助新住民語文教學（育）輔導團籌備及團務。 

 

（十三） 

辦理新住民子女職業技能精進訓練。 

 

（十四） 

補助辦理新住民語文活動。 

 

（十五） 

辦理新住民子女國際職場體驗活動。 

 

   

  前項各補助項目之基準規定如附表。 

 

  

四、 

前點補助項目之申請，屬地方政府者，除另外規定外，應提具計畫書 

及經費概算表，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第一款、第七款、第十款及第十二款所定補助項目，應依本 

署公告之時程向本署提出申請。 

 

（二） 

第二款實施新住民子女華語文學習扶助課程，由本署依前一 

年度之決算數逕予預核補助經費。 

（三） 

第三款至第六款、第八款至第九款所定補助項目，應於每年 

十月三十一日前向本署提出申請。 

 

（四） 



第十一款新住民子女教育行政人力，由本署依本要點附表之 

補助基準逕予核定補助經費。 

 

   

  前點補助項目之申請，屬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及國立大學附 

設（屬）中小學者，應提具計畫書及經費概算表，並依本署公告之時 

程前向本署提出申請。 

 

   

  前點補助項目之申請，屬政策性或臨時性需要者，得不受前二項 

所定申請期限之限制。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計畫書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 

計畫理念及目標。 

 

（二） 

新住民子女學生教育現況分析。 

 

（三） 

計畫內容及執行策略。 

 

（四） 

經費運用及自我管理機制。 

 

（五） 

預期效益。 

 

（六） 

其他指定之事項。 

 

 

 

五、本要點申請補助之程序如下： 

 (一)教育部主管學校及國立大學附設（屬）中小學：依本署公告之規定 

   ，逕向本署提出。 



 (二)地方政府主管中小學：依本署公告之規定，向各該地方政府申請； 

   經各該地方政府初審排列優先順序後，向本署提出。 

 (三)地方政府，依本署公告之規定，逕向本署提出。 

  前項申請之文件、資料有缺漏且能補正者，本署應通知限期補正；屆 

  期未補正者，不予受理。 

  本要點各補助不得重複提出申請；申請補助之項目，有符合教育部或 

  本署之其他補助規定者，應優先依其他規定辦理。 

 

六、本要點補助應依計畫之內容、目的，及補助之必要性、合理性、可行 

  性及效益性，進行審查。申請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補助： 

 (一)計畫內容與本要點、其他法令或新住民子女教育政策不符合。 

 (二)前一年度本補助或本署依其他規定核定之補助，未依計畫內容執行 

   ，或執行成效不彰。 

 

七、本要點之補助對象為地方政府者，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 

  助辦法之規定，及配合本署獲配年度預算額度，就地方政府財力級次 

  給予不同補助比率，屬第一級者，最高補助百分之八十二；第二級者 

  ，最高百分之八十四；第三級者，最高百分之八十六；第四級者，最 

  高百分之八十八；第五級者，最高百分之九十。 

  本署得視預算編列情形、地方政府財政狀況、因應天然災害，或其他 

  特殊需要予以調整補助額度。 

 

八、計畫及補助經費經本署核定後，教育部主管學校及地方政府，由本署 

  逕行通知；地方政府主管學校，由本署通知地方政府轉知學校，並依 

  核定計畫監督學校執行。 

 

九、教育部主管學校及地方政府應於計畫結束後二個月內，依「教育部補 

  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檢送成果報告，報本署辦理 

  結案。 

  前項成果報告，應包括各補助項目之執行概況、執行成果、檢討及建 

  議、授權本署無償使用之授權書；申請辦理教學支援人員資格培訓者 

  ，應併附培訓內容及參加人員名冊。 

 

十、本署得視需要，對受補助者辦理訪視或考核；訪視或考核結果，認有 

  應改善情形者，應通知限期改善。 

 

十一、受補助對象依本要點補助產生之講義、教材、相片及相關成果資料 

   ，應同意無償授權本署及各地方政府運用。 



   依本要點授權使用之講義、教材、相片或相關成果資料等著作，不 

   得有涉及違反著作權法所定情事；如發生與第三人著作權之爭議， 

   由產生講義、教材、相片或相關成果資料者，自行負責。 

 

十二、辦理新住民子女教育之績優人員，得由本署或地方政府敘獎或表揚 


